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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滨州市建设用地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全
市用地矛盾日益突出，滨州市国土资源局采取多项

措施，积极探索寻找新的用地空间，努力化解发展中

的用地难题，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用

地保障。

１　抓规划修编

为解决长期以来滨州市城镇多头发展、项目重

复建设、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滨州市国土资

源局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解决滨州市城镇发

展中建设用地指标严重短缺的问题。滨州市新一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深入分析全市建设用地利用现

状的基础上，立足全省城乡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滨州

的区位优势，按照“产业集中、人口集聚、土地集约”

的原则，从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镇发展分工协作，

产业结构优势互补的有机统一的思路出发，对全市

建设用地进行了重新整合和集中布局。

（１）确立了“强化中心，重点推进、依托轴线，组
群发展”的城镇发展框架。在用地布局上，打破了

过去小而全的粗放型用地模式，将建设用地重新规

划，集中建设用地指标，加快中心城市的发展，重点

培育邹平、博兴、惠阳无、沾化及大高５个市镇建设，
并保证重点中心镇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在此基础

上，统一规划农村居民点，明确农村居民点布局形

式，提出了整治空心村镇，缩并农村居民点整理减少

建设用地的数量。

（２）按照产业集群发展、企业集中布局、土地集
约利用、资源节约使用的要求，加快建设一批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产业聚集能力强的工业园区和示范基

地，打造纺织家纺服装、油盐化工、粮油果蔬加工、汽

车及零部件、造船、飞机及零部件等１０大产业链，建
立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增长

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路，加快推进结构

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调整滨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和

布局，调整不合理用地，压缩重复性建设用地和低效

用地，确保优势产业和基础设施用地，保障滨州市经

济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新一轮规划对滨州市建设

用地战略性的重新整合，确立了滨州市建设用地以

向内部挖潜为主，以新增指标为辅的利用方式，大大

提高了滨州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为保障全市发展

提供了新的用地思路和有效模式。

２　抓未利用地开发

滨州市北部的无棣、沾化有未利用土地

１７１１７３．３１ｈｍ２，其中大多数难以进行农业开发。该
地区是华东、华北沿海地区仅有的人口密度最低、地

势平坦、唯一大面积集中连片的区域，集中连片千亩

以上的有８１片，面积６万ｈｍ２。该地区与天津滨海
新区隔海相望，在当前土地资源约束不断加大的情

况下，能为全市乃至全省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

空间。２００７年６月，随着市委、市政府在该地区筹
建北海新区工作的开展，市局连续组织专门人员对

北海新区土地利用现状进行调研，重点摸清了北海

新区土地权属和利用现状，于２００８年拿出了北海新
区土地开发利用专项规划。规划详细论证了北海新

区土地开发利用的区域和内部条件，以建设临港工

业城，形成“一核、两轴、四心、五组团”的总体格局

和用地模式，对建设用地规模进行分析预测，并提出

产业发展和用地思路。随着北海新区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的实施，滨州市的建设用地空间得到进一步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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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化解滨州市用地难题，推动全市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３　抓节约集约用地

滨州市国土资源局按照《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

利用控制标准》，严格限制用地定额、投资强度等建

设用地集约利用条件，控制用地规模，多模式、多途

径发展高层建筑，提高建筑容积率。对投资强度低

于１００万元／亩以及不符合产业政策、高耗能、高污
染的新建项目，一律不予批地，对超标准用地的，核

减用地面积，确保节约集约和依法用地。彻底扭转

了“宽打宽用、大手大脚”的用地观念，促进了发展

方式的根本转变。近几年相继开展了《滨州市节约

集约用地调查》、《滨州市城乡建设用地潜力调研》、

《园区土地集约利用和规划调整有关情况调研》及

“清理处理批而未用土地”等一系列工作，为开展节

约集约用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全市加快了旧城、旧村改
造工程，在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的前

提下，对有条件的村进行迁村并点，以贫瘠地或荒地

为新址，对农村新居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施工、集中

布局，建设高标准节约型、功能型现代化农居，并按

照“缩并自然村、建设中心村、改造空心村”的原则，

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废弃地，推进旧村改造，逐步

消除空心村，实现集约用地。据统计，到２００９年６
月底，全市共拆迁２６３０个旧村院落，建筑面积５９
万ｍ２，腾空土地１３３．３３余公顷。仅城区２００９年上
半年“城中村”改造拆迁面积１．１３万 ｈｍ２，涉及西
李、菜刘、湾刘、大尚、双庙刘５个“城中村”，腾空土
地３７．９３ｈｍ２。为滨州市各项建设腾出了大量建设
用地。

（２）按照国家、省有关部署，滨州市于近几年，
对全市批而未用土地进行专项清理，对批而未征、征

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土地进行分类统计，跟

踪管理。对供而未用土地督促用地单位按期开工建

设；对闲置空闲土地研究制订了分期盘活土地计划，

通过收回、调整、置换、整合等手段，收回储备，重新

供应。优先保证全市重点建设项目落地，保障各项

建设用地需求。

４　抓用地审批

（１）调结构。针对全市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实
际，在土地供应中，及时确定了调整建设用地供应结

构的用地思路，优先保证“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

项目用地。在工业用地供应中，按照《山东省禁止、

限制供地项目目录》等有关规定对建设用地出让合

同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的

一律不予供地，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带动

能力和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以及大型基础设施、现代

服务业实行敞开供地；在住宅用地供应中，重点保证

保障性安居工程、民生工程建设用地供应，努力解决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２）快审批。为加快滨州市土地供应力度，确
保滨州市的建设项目及时落地，滨州市国土资源局

按照市委、市政府“投资环境优化年”活动部署，对

建设用地供应审批程序进行了简化，并缩短了审批

时间，提高供地效率。

（３）畅通道。对滨州市经济发展有重大推动作
用的重点项目实行建设用地供应绿色通道制度，及

时与用地单位的沟通，主动向用地单位提供用地办

理程序及供地政策咨询服务。

５　抓用地监管

（１）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对滨州市２００５年供应的建
设用地逐宗从供地前的规划设计到供地后的建设管

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对土地出让金

征收、管理、使用情况清理进行了审核，对查出的问

题进行了整改。

（２）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在市、县两级全部运
行了“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实现了由土

地来源到土地供应、开发利用和市场交易等过程的

全程监管。按照“防范在前、发现及时、查出到位”

的思路，对土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的执行情况实

行全程管理，定期巡回检查，督促用地单位按集约用

地规定开发利用土地，确保按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

条件和合同约定的开、竣工时间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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